关于《北京市大兴区教育系统垃圾分类

实施办法（暂行）》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发厅〔2018〕2号）、《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北京市大兴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北京市大兴区党政机关社会单位垃圾分类实施办法》，推动教委机关及系统内各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形成长效机制。,大兴区教委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大兴区教育系统垃圾分类实施办法（暂行））。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一）修订思路
依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市大兴区党政机关社会单位垃圾分类实施办法》，在征求大兴区城管委意见的基础上起草，旨在推进教委机关及系统内各单位（含民办校）垃圾分类的实施。

（二）修订过程

实施步骤分为：启动准备、全面实施、形成机制。要求各单位实施“一把手”工程，制定工作措施，确保工作有效推进。

二、主要内容

（一）分类标准

各单位垃圾分类基本品类主要包括：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1.厨余垃圾

是指单位在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包括剩菜剩饭、菜根菜叶、骨骼内脏、果皮等。

2.可回收物

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

（1）废弃电器电子类产品

包括报废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投影仪、电视机、空调机等。

（2）其他可回收物

包括公开发行的废旧报刊书籍、废塑料、废包装物、废旧纺织物、废金属、废玻璃等。

3.有害垃圾

是指生活垃圾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主要包括废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废荧光灯管（日光灯管、节能灯等），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4.其他垃圾

主要指除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之外的生活垃圾，以及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包括卫生纸、餐巾纸、污染纸张、灰土、陶瓷碎片等。

5.其他情况

学校所产生的危险废弃物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处置。

（二）容器设置和管理要求

1.食堂餐饮区域

（1）食品加工区应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收集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等，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收集食品包装物等，设置专用容器收集煎炸废油。配置油水分离装置（油水分离器或隔油池），对产生的含油废水进行分离收集。通过采用控水、控杂措施减少厨余垃圾清运量。

（2）集中用餐区应在餐具集中回收处成组设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并予以明确指引。

（3）1000人以上用餐规模的大型食堂和中央厨房宜安装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设备。

（4）在夏秋等炎热季节，应加大厨余垃圾收运频次，及时清运。暂存时间超过12小时的单位，应在厨余垃圾暂存间采取降温措施，有效控制异味产生。

2.办公区域、教学楼区域

（1）因地制宜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2）单位集中设置废旧报纸、纸张等可回收物存储点，定期预约专业单位或人员上门回收。

（3）单位集中设置有害垃圾暂存点，定期预约经认定的危险废物运输和经营企业及时清运。（每个单位至少有一个有害垃圾桶）

3.公共场所区域

办公楼、教学楼外区域，应成组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

特此说明。

